
附表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置業務計費與成本調節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 

填表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各成本項目應以實際成本或標準成本填列。 

二、 針對裝置戶數達十戶以上或主管機關要求查核之裝置案件，事業應編列本表。 

三、 公用天然氣事業可依據合理方法（如收入百分比）自行設定基準，預計一般共同成本分攤金額。 

 


